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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丛书”之一。
　  本书作为“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题”卷(第1分册)，是关于不正当竞争与其他知识产
权侵权问题的研究。
不仅有学术专论，亦有判例详解，是学理与实践相结合探讨不正当竞争与其他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一
次有益尝试。
　  本书专论部分设有“不正当竞争侵权理论”、“商业秘密保护”等栏目，论述的问题大部分是紧
密结合现实中国内外典型案例，对各类不正当竞争侵权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分析、研究与探讨。
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部分则设有“商业秘密侵权判定”、“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不正当竞
争侵权认定”、“虚假宣传与诋毁商誉行为的认定”、“其他与不正当竞争和其他知识产权有关的专
题”等栏目，甄选现实中国内外发生的典型、疑难或具有重要影响的不正当竞争侵权案例进行重点研
讨，同时秉承丛书研究特色和定位，辐射了众多类似不正当竞争侵权案例。
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不仅可以获取不正当竞争侵权诉讼实务方面的很多经验和信息，而且可以在理论
上有所增益。
　  本书作者部分是来自于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的法官，也有部分来自于高校的知识产权法学者
。
具体而言，来自于人民法院的作者单位包括(排名不分先后，下同)：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等；来自于高校的作者单位有：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等。
上述范围广泛的作者队伍保障了本书理论、实务研究的高度结合与研究水准的较高品味。
　  本书是学习和研究不正当竞争侵权理论与实务的良师益友，尤其适合于法官、律师、政法院系师
生、与不正当竞争侵权案件有关的当事人，以及对不正当竞争侵权理论或实务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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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晓青，男，湖南长沙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政法大学无形
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大学法学博士(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法学院访问学者
。
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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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论　不正当竞争行为理论　　关于知识产权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研究　　不正当竞争行为之认定
及其法律责任　商业秘密保护　　商业秘密的法理分析　　商业秘密侵权认定探析　　美国商业秘密
保护法的不可避免泄露规则及对我国的启示　　客户名单及其司法保护疑难问题研究　　利益平衡视
角下的律师事务所客户名单商业秘密保护——美国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论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专
题判解与学理研究　商业秘密侵权判定　　使用秘密信息具有合法来源不构成对他人商业秘密的侵权
　  ——成都某电气制造有限公司诉成都某电子研究所、成都某变频器制造有限公司、胡某等侵犯商
业秘密纠纷案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审理方法与裁判思维　  ——某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无锡
某医学影像有限责任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　　商业秘密构成的判断及商业秘密侵权认定与抗辩
　  ——某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无锡某医学影像有限责任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　　企业商
业秘密及侵权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　  ——某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无锡某医学影像有限责任公司
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
　　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他人技术秘密的，构成侵权　  ——湖南省株洲某药剂厂诉广东省罗定市某化
工)、刘某技术秘密侵权纠纷案　　披露和使用工作期间获得的商业秘密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李某侵犯商业秘密罪上诉案　　有关技术的论文和专著的公开发表和自己能够独立研发不能否认
他人商业秘密的认定　  ——上海某化工研究院诉昆山某化工有限公司、陈某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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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仿制他人同类作品的标志.致使与原作品或者原作者相混淆的行为作品的标志，主要是指作品的
标题、标志、装饰等同类作品，是指文学、艺术、戏剧、音乐、科学等各类作品中的文学类作品、艺
术类作品、戏剧类作品、音乐类作品和科学类作品。
意大利《著作权法》第102条明确规定：“复制或仿制他人的同类作品或者作品的标题、标志、装饰、
印刷符号或字体的编排，或者作品外表的其他特殊形式或色彩，致使与原作品或原作者相混淆，这种
复制或仿制行为应视为不公平竞争行为。
”关于作品的名称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美国《著作权法》没有规定，而法院判决均认为不受著作权
保护，但它可依契约或者反不正当竞争等规定而获得保护。
日本《著作权法》也未加以规定。
德国、英国著作权法也与美国、日本之规定相同。
但因为作品的标志常常表现出作品的特征而且有个性特征，对于消费者有吸引力，因此，法国将具有
特征的标志当作作品加以保护，而由于保护期限届满后，对有混淆之虞的同种类作品，仍禁止使用该
标志。
在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标志没有规定。
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新闻出版署于1987年2月16日发布的《关于报纸杂志名称作为商标注册的几
项规定》中规定，报纸杂志名称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出版单位使用的特有标志可
以作为商标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
对其他的作品标志，则没有规定。
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2）项规定，可以将作品的名称、标志、装饰等作为“知名商
品特有的名称、标志和装潢”予以保护。
当他人擅自使用作品的名称、标志、装饰造成混淆，使购买者误认的，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故意使用与其他作者姓名相同或者相似的姓名，引人误认为是该他作者的作品的行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
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仿冒。
”因此，作者依此规定享有的姓名权，是一项人格权，具有绝对性，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
为能力联系在一起。
当作者的姓名被他人盗用或假冒时，仿冒者或者假冒者不仅侵犯了该作者的姓名权，而且当其仿冒行
为使人误认为仿冒者的作品是原作者的作品，或者是与原作者有关的作品时，就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3）项规定“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引人误以为是他人
的商品”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特点是仿冒者或假冒者或盗用者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故意使用他人的姓名
或者使用与他人的姓名相似的姓名于自己的作品上，使消费者误认，其意图是借用他人的声誉或名誉
，而不是为了损害被仿冒者的声誉或信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

编辑推荐

《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第1分册)》：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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